
黄 山 学 院 文 件
校教〔2024〕59 号

关于印发《黄山学院实验室安全分级
分类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部门：

《黄山学院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已

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印发实施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高校实验室分级分类表

黄山学院

2024 年 10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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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，落实实验室安全

主体责任，提高管理的科学性、有效性和针对性，实现对实

验室风险的精准管控，确保实验室安全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教育部关于印发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

分级分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教科信〔2024〕4 号）

等文件及教育部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级各类教学、科研实验室

及相关实训场所（以下统称“实验室”）。实验室以房间为管

理单元，按照所涉及的危险源及安全风险程度进行实验场所

安全分类和风险等级的认定。全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归口

教务处管理，科研实验室安全工作归口科研处管理。

第三条 本办法中所称的危险源是指可能导致人身伤害

或疾病、物质财产损失、工作环境破坏或这些情况组合的根

源或状态因素；危险源辨识指识别危险源的存在并确定其特

性的过程；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是根据危险源的特性和可能

导致（引发）危险的严重程度进行安全风险评估（评价），

并配套专业化安全管理和预防措施。

第二章 管理机构和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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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学校安全稳定工作委员会负责全面指导开展实

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工作，学校党政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

任人，分管实验室工作的校领导是重要领导责任人，协助第

一责任人负责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工作，其他校领导在分管

工作范围内对实验室分级分类工作负有支持、监督和指导职

责。对分级分类管理办法的审定和对执行情况的监督。

第五条 教务处作为教学实验室归口管理部门，科研处

作为科研实验室归口管理部门，共同制定实验室分级分类管

理办法，统筹协调开展全校实验室分级分类认定工作，并建

立实验室分级分类管理台账，及时电子造册。指导各二级单

位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异化管理。

第六条 学校二级单位作为实验室安全管理的责任单位，

二级单位党政负责人是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主要领导责

任人，负责组织所属实验室进行危险源辨识，并对辨识结果

进行审核认定，报归口管理部门备案；根据实验室安全风险

认定结果组织开展风险等级标识的张贴、管理措施的制定、

应急预案的编写等工作，并负责落实相关管理规定；对实验

室安全风险等级进行动态管理。

第七条 各实验室负责人是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直

接责任人，负责落实本实验场所风险源的辨识，辨识结果报

所属单位审核认定；对重点危险源进行风险评估，建立应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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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控措施并报所在单位备案；实验场所的危险源及存放情况

发生改变，应及时报所属单位进行审核认定。

第三章 分级分类原则

第八条 实验室安全风险分级标准：实验室安全分级主

要根据实验场所中涉及的危险源及其存量进行风险评价，判

定本实验室安全等级。实验室安全等级可分为Ⅰ、Ⅱ、Ⅲ、

Ⅳ级（或红、橙、黄、蓝级）分别对应重大风险、高风险、

中风险、低风险等级的实验室。

第九条 依据《高校实验室安全分级表》（附件 1）和《高

校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价表》（附件 2）进行安全风险等级认

定。

第十条 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价分级按照危险源就高原则。

在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认定中，对危险源和危险程度存在争

议或按上述原则无法确定等级的，实验室负责人将实验室危

险源情况、争议的问题及不能确定的原因报所属单位实验室

安全工作组进行审核，确定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。

第十一条 实验室安全分类是指依据实验室中存在的主

要危险源类别判定实验室安全类别。同一间实验室涉及危险

源种类较多的，可依据等级最高的危险源来判定其类别。结

合我校学科门类、专业设置及教学科研特点，将全校实验室

分为五类：化学类、生物类、辐射类、机电类和其他类。类

别划分参照《高校实验室分类参照表》（附件 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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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实验室分级分类结果和所涉及的主要危险源

应在实验室门外的安全信息牌上标明，并及时更新。

第十三条 以上各类实验室应严格遵守国家及学校相关

法规制度要求，履行各类安全审验和报批程序，学校和教学

科研单位在实验室风险评价的基础上，针对危险源实施差异

化管理。

第四章 实施与监督检查

第十四条 根据实验室分级分类结果，针对不同等级实

验室，按照“突出重点、全面覆盖”的原则加强实验室安全

监管，分级管理要求按《高校实验室分级管理要求参照表》

（附件 4）执行。

第十五条 实验室负责人负责实施各自实验室安全检查

与安全管理；学校二级单位党政负责人负责实施所属实验室

安全检查与安全管理；归口管理单位负责组织专家组或督查

组实施学校安全巡查与监督管理。

第十六条 检查须对照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

项目要求的化学、生物、辐射、机电、特种设备、危险废弃

物等涉危风险项目和检查要点，做好隐患排查，并做好检查

记录。

第十七条 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建立安全隐患台账，

逐项整改。能够立查立改的，要立即整改到位；对短期无法

整改的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，明确整改措施、整改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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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和整改负责人，在重大隐患未完成整改前，不得在实验室

中进行实验活动。

第十八条 实验室分级分类实行动态调整。当实验室的

使用方向或研究内容等关键因素发生改变时，实验室应当重

新进行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，并将结果及时向所属单位报

备，告知归口管理部门进行风险级别的调整，以便准确地实

施安全监管。

第十九条 实验室须制定符合实验室相应危险级别的教

育培训计划，并有针对性地组织事故应急演练，严格落实安

全准入制度。

各单位应严格按本办法做好实验室分类及风险评估分

级工作，若出现漏评或高风险等级低评等情况，学校将视情

况给予相应处理。对未纳入本办法的其它实验室风险源，各

单位参照本办法分类定级并报归口管理部门备案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国家有关法律、标准执

行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、科研处负责解释，自发

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黄山学院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》

（校教〔2022〕58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黄山学院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28 日印发


